道路照明设计文件

（一）设计总说明

设计目标：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提供充足、均匀、无眩光的照明，保障夜间通行安全，避免幼儿因视线不清发生碰撞、跌倒。

设计依据：

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 50034-2013

《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》CJJ 45-2015

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39-2016

（二）照明设计参数

	照明区域
	照度标准值（lx）
	均匀度（U0）
	光源选型
	安装方式

	主入口步行区
	≥20
	≥0.4
	LED 庭院灯（3000K 暖白光）
	庭院灯杆，高度 3.0m，间距 15m

	建筑入口步行路径
	≥30
	≥0.5
	LED 壁灯 + 庭院灯
	壁灯安装于建筑立面，庭院灯间距 10m

	非机动车停放区
	≥15
	≥0.3
	LED 投光灯
	灯杆高度 3.5m，避免直射行人眼睛

	活动区周边步行道
	≥20
	≥0.4
	LED 庭院灯
	间距 15m，避免眩光影响幼儿活动


（三）照明安全设计

防眩光设计：灯具采用截光型 / 半截光型配光，避免直射行人眼睛，眩光值（UGR）≤19；

电气安全：照明线路采用穿管暗敷，灯具外壳防护等级≥IP65，避免幼儿触摸触电；

应急照明：步行系统关键节点（主入口、建筑入口）设置应急照明灯，持续供电≥30min，保障突发停电时的通行安全；

控制方式：采用时控 + 光控自动开关，夜间自动点亮，清晨自动关闭，节约能源。

